
 

 

南投縣健康友善城市推動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6 年 3 月 22 日南投縣政府府授衛企字第 10600602921 號函訂定全文 8點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稱本府）為推動健康友善城市各項工作

之規劃、協調及執行作業，特組成南投縣健康友善城市推

動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規劃及審議本府健康友善城市相關計畫目標及長期

發展方向。 

（二）因應本縣高齡人口快速增加，規劃及審議高齡友善

環境建置及長期發展方向。 

（三）擬定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相關之促進方案。 

（四）協調、整合及推動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工作。 

（五）檢討及審議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相關工作計畫之執

行成效。 

（六）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與民間團體及國際間合作事宜

之推動。 

三、本會由委員二十三人至二十九人組成，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縣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副縣長及秘書長兼任；

執行秘書一人，由衛生局局長兼任；副執行秘書一人，由

計畫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

之： 

（一）財政處、主計處、新聞及行政處、人事處、政風處

、稅務局、計畫處、社會及勞動處、觀光處、建設

處、工務處、環境保護局及衛生局等相關局（處）

主管。 

（二）另聘請五人至十一人委員由社區高齡代表及專家學

者擔任。 

四、本會委員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派）之。本會委員於

任期內出缺時由縣長補聘（派）之，補聘（派）委員之任

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本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

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

為主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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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一人擔任主席。 

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本府相關單位主管及代表機關

或團體兼任之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派代表一人出席

。 

七、本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相關機關、團體或產官學代表列席

或出席，提供意見、報告或說明。 

八、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府或所屬機關

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